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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订对照说明（2021 年 4 月） 

 

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开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具体修订情况如下： 

条款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

第 七

十 八

条 

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以其所代

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

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

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

的重大事项时，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

单独计票。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

披露。 

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

权，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。 

公司董事会、独立董事、持有 1%以

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等主体可以作为

征集人，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、证券

服务机构，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

为出席股东大会，并代为行使提案权、

表决权等股东权利。征集股东投票权应

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

信息，公司应当予以配合。  

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

公开征集股东权利。公司不得对征集投

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以其所代表的

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

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

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

大事项时，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。

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。 

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，且

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

股份总数。 

公司董事会、独立董事、持有 1%以上

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、行政法

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

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，自行或

者委托证券公司、证券服务机构，公开请求

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，并代为

行使提案权、表决权等股东权利。征集股东

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

向等信息，公司应当予以配合。  

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公开

征集股东权利。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行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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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行为设置最低持股比例等不适当障碍

而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置最低持股比例等不适当障碍而损害股东的

合法权益。 

第一

百三

十八

条 

本章程第九十五条关于不得担任董

事的情形、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。  

本章程第九十三条关于董事的忠实

义务和第九十八条（四）～（六）关于

勤勉义务的规定，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

人员。  

本章程第九十五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

情形、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。  

本章程第九十七条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

和第九十八条（四）～（六）关于勤勉义务

的规定，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。 

第二

百〇

六条 

本章程以中文书写，其他任何语种

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，

以在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

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。  

本章程以中文书写，其他任何语种或不

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，以在海南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

文版章程为准。 

除上述条款修订外，公司《章程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


